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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社會快速發展、民眾生活型態的改變、各種高科技工廠原料、產品

及鋰電池、電動車的日漸普及，致使火災狀況多元且變化迅速，複雜程度更

甚以往，再加上氣候變遷加劇，各種極端氣候帶來的天然威脅與人為災害逐

漸趨向複合之形式發展，致使消防工作的挑戰日加嚴峻，但「救災安全」仍

是災害搶救的最高指導原則。 

「消防人員救災安全手冊」自 104 年本署發布第 5 版修正後，各消防

機關於搶救實務中已累積更多案例及注意事項之經驗，且 108 年消防法部

分條文修正通過所增加之消防人員得不執行危險性救災行動、工廠管理權

人應派遣專人至搶救現場並提供資訊，以及組成災害事故調查會建立調查

機制等相關規定，對於消防人員救災安全之影響甚鉅，實有擴大「消防人員

救災安全手冊」廣度與深度之必要。行政院蘇院長於 110年 8月 22日至高

雄市視察明霸克露橋人員搜救案時，指示本署重新盤點各式規範及標準作

業程序，爰召集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等 13 個消防機關（單位）協助進行第 6

版修正，並邀集國內學者專家組成「消防人員救災安全手冊編輯委員會」予

以審查修訂內容並提供相關意見，「消防人員救災安全手冊」修訂完成後配

合政府無紙化政策的施行，各章節公布於本署官網（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

網專業版/下載中心），以達節能減碳的目標；謹此向前開消防機關（單位）

及編輯委員申謝。 

本次新增「救災訓練與安全方案」、「事故安全官作業原則」、「NFPA 1500

之災害搶救及救災安全專章」、「搶救大型石化工廠火災安全指導原則」、「資

源回收處理工廠火災安全指導原則」、「搶救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場所安全指

導原則」及「搶救電動車與儲能系統安全指導原則」等 7章節；重新編排、

審視及更新各章節內容及案例，並於「搶救化學工廠火災安全指導原則」中

增列特殊場域安全注意事項、將「核生化災害初期搶救安全指導原則」修正

為「核生化災害初期、恐怖攻擊、戰時消防搶救安全指導原則」並增列相關

內容；新增附錄，並將本署訓練中心函頒之「消防機關辦理各項救災訓練安

全管理指導原則」納入；刪除「救生氣墊操作安全指導原則」。 

「消防人員救災安全手冊」未來將逐步與各式搶救訓練教材整合，期能

藉由整合以強化各級消防人員「救災安全」之觀念，並落實於各種災害搶救

當中，在捍衛國人生命財產的同時，亦培養出屬於消防人員的安全文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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